
厦门大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解决“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为进一

步规范教材选用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务处和研究生院统筹全校教材选用管理。学

院是教材选用的责任主体，学院本科教学委员会或一级学科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对选用教材质量把关，学院党委对教

材选用的政治导向把关。 

第三条  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一) 选用教材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选用教

材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政治性、思想性、政策性错误。 

(二) 选用教材应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符合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涵盖课程

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教材内容主次分明、循序渐进，能反映

学科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三) 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统一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哲

学社会科学类专业应把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纳入培养方案和相关课程教学计划，相关课程须

统一使用国家指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 

(四) 选用引进教材要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理

的有关规定。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引进和吸收的关

系，确保选用的引进教材的科学性和价值导向正确，选用引

进原版教材的课程应当指定相应的中文参考书。非经批准，

不得擅自复制、使用引进教材。 

(五) 应选用正式出版的教材。应注重教材内容的学术

创新性，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或修订版的教材。本

科课程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和高质量的

通行教材。研究生课程优先选用高质量的通行教材、教育部

推荐的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或国家规划教材。 

(六) 同一学院开设的同一门课程原则上应使用同一

教材，教学改革试点课程除外。 

(七) 教材选用应考虑学生经济承受能力，杜绝选用包

销质劣的教材。 

第四条  教材选用流程 

(一) 教材由任课教师或课程组填写《厦门大学教材选

用申请表》，并提供教材样书一套，经学院教学委员会或研

究生一级学科培养指导委员会审定、学院分管教学院长批

准、学院党委政治把关后方可使用。 

(二) 学院党委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教材、涉及国家主

权、国家安全、海洋权益、社会安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内

容或重大革命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内容的教材、引进教材



进行重点审查。 

(三) 学院应做好教材存档工作，教材样书或教材封

面、版权页及目录页应复印留档，选用引进教材的，必须提

供一套样书存档。 

(四) 学院每学期应将教材选用情况分别报教务处、研

究生院备案。 

第五条  教材选用应保持相对连续性，不得因任课教师

临时变动或其它原因随意更换。如培养方案变更或教材更新

等原因需更换教材的，须按照第四条流程申请。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各种名义强制学生购买

教材。各学院应于每学期末公布下学期教材信息，方便学生

自主购买教材。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厦门大学本科

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厦大教〔2016〕125 号）废止。 

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厦门大学教材选用申请表 
学院：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教材名称 
 

作者 
 

ISBN 号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教材种类 
□文本类教材 

□电子类教材 

课程名称 
 

使用专业 
 

使用年级 
 

教材性质 

□境内教材 
□马工程教材  □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 

□国家级、省级精品教材  □自编讲义  □其它 

□境外教材 □原版        □翻译版   

教材获奖 

使用情况 
 

简要说明

选用该教

材理由 

申请人：           年     月       日 

教学委员

会或一级

学科研究

生培养指

导委员会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分管

领导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院党委意

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存入课程档案。 


